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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议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
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市香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香坊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地址：香坊区松江路6号；电话：0451-58629920。

哈尔滨市香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8月3日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下：香坊区哈成路161号，鑫瑞家园原种猪场职工集资楼房主本人，符合购房资格，现房屋为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该不动产权属无
争议，申请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手续，所提供申请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详见附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姓名
李大鹏
邢洪英
高晓滨
于永富
刘立立
金大秀
田风云
张宾
夏万英
关艳春
陆晓峰
郭振权
宋永军
李晓羽
陈淼
陈慧杰
张健
李西银

身份证号
230106********2517
230102********614X
230106********2513
230106********251X
220182********6211
230106********3015
230106********2522
220182********2112
230106********2321
230106********3017
230106********251X
230106********3017
230305********5511
230122********2523
230122********2940
230206********1422
232126********1198
372831********2314

楼号、单元、门牌号

1-1-201
1-1-401
1-1-603
1-2-503
1-2-701
1-3-201
1-3-302
1-3-503
1-4-301
1-4-402
1-5-202
1-5-302
1-5-401
1-5-402
1-5-501
1-5-601
1-5-602
1-5-702

建筑面积
64.83
64.83
100.88
88.77
85.31
91.02
97.93
79.99
70.86
60.95
73.76
73.76
73.76
73.76
73.76
73.76
73.76
73.76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姓名
王纪绿
刘亚娟
吴嘉堡
杨相涛
杨柏川
张晶雪
李红超
吕宇航
李伟
吕红波
柴朋
曹平
那允富
蔡宇阳
刘晓艳
郭秀全
陆海军
李国欢

身份证号
320721********4875
230106********2562
230106********043X
230125********5216
230105********3415
230103********5944
230106********2540
230106********7617
230181********0617
230107********2335
230106********301X
230106********2315
230106********2513
232325********3034
230106********2562
232325********4015
230106********2519
230106********2510

楼号、单元、门牌号

1-6-202
1-6-301
1-7-201
1-7-602
2-1-202
2-1-201
2-1-302
2-1-401
2-1-502
2-1-601
2-2-201
2-2-303
2-2-302
2-2-503
2-2-602
2-3-302
2-3-701
2-4-301

建筑面积
73.76
73.76
69.06
60.82
77.94
79.73
77.94
79.73
77.94
79.73
74.53
88.38
59.47
88.38
59.47
63.89
113.06
74.13

序号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姓名
刘双
韩爽
姚成余
徐红波
崔儒
李明辉
宋淑琴
刘春杰
王克敏
于胜龙
耿喜艳
张学春
孙令慧
曹广范
艾宏
张国
马维友
吴殿荣

身份证号
230124********7021
230125********4822
230231********2016
230119********2545
230122********1011
230106********2515
230122********2724
232126********4144
152123********6617
230106********2512
230403********0626
230106********3014
239005********5815
230106********3019
230103********1340
230106********2537
230106********2517
230125********4824

楼号、单元、门牌号

2-5-301
2-5-502
2-5-603
2-5-702
2-5-701
2-5-703
3-1-202
3-1-403
3-1-502
3-2-101
3-2-301
3-2-401
3-2-402
3-2-602
3-3-201
3-4-402
3-5-101
3-5-601

建筑面积
72.72
60.58
86.88
60.58
72.72
86.88
67.83
79.61
67.83
75.02
79.61
79.61
67.83
67.83
108.57
97.57
75.48
79.17

序号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姓名
吕冰
李洪军
任庆祥
杨杰
徐崇辉
白国志
曹亦含
沈伟华
张瑞芹
张瑞芹
张瑞芹
张瑞芹
高松滨
张桂琴

身份证号
230103********4254
230122********2910
230106********2538
230103********4643
230121********2821
230121********2819
230102********6829
230106********3022
230119********2364
230119********2364
230119********2364
230119********2364
230106********1413
230622********2560

楼号、单元、门牌号

3-5-602
3-6-102
3-6-602
3-6-701
2-1-702
2-5-501

2-1-301

1-4-702
1-7-703
1-5-701
1-7-701
3-3-402
1-7-303

建筑面积
79.17
77.08
85.25
79.17
77.94
72.72

79.73

60.95
86.89
73.76
69.06
97.57
86.89

公示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常立刚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已将对债
务人绥芬河市松凯经贸有限公司及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益以及为追索债权发生的费用
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常立刚。截
至债权转让基准日 2019年 3月 31日，债
权本金 17,867,089.87 元，利息 5,170,

159.67元，本息合计 23,037,249.54元，保
证人为中运顺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
福成、张传玲。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与常立刚联合公告通知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常立刚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常立刚：联系电话13946316586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常立刚

2020年8月3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常立刚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拟对哈尔滨好百客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情况如
下：

一、债权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 4 日，浦发银行哈尔滨

分行与我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
其享有的哈尔滨好百客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债权转让给我公司，截至 2020年 6月
10日，债务人尚欠本金 7,915,833.59元、
利息3,700,191.28元、孳生息1,496,092.55
元（依照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计算，最终
数据以法院确认为准），扣除执行回款
638,587.00 元, 债权合计 12,473,530.37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

二、担保情况
1、保证人：韩海龙。
2、抵押物情况：（1）抵押土地使用

权：土地使用权人：赵荣强；坐落：哈尔
滨市香坊区靠河寨；证号：哈国用
(2010)第 10000778号；用途：工业用地；
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712.40㎡；准用
年限至2060年3月；他项权证号：哈他项

2013第 10000189号。（2）抵押房产：产权
人：韩海龙；产权证号：集房权证前进字
第 83426号等 17个；位于双鸭山市集贤
县前进街道20委盛世豪庭；合计建筑面
积：4037.13㎡（最终以法院裁定为准）；
结构：混合；层数：1-2 层（其中 3 套
为-1-1层）；用途：商服；他项权证号：集
房权证前进字第00027041号。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
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
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挂牌转让。
交易对象资格和交易条件：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一年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张女士
联系电话：0451-53623228

0451-53620510
传真：0451-53623914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
邮政编码：15000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2020年8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
哈尔滨好百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分公司拟对玛克威大厦 11层
至 14层进行处置。该资产位于哈尔滨
市南岗区中宣街 16-1 号玛克威大厦
11 层至 14 层，建筑面积 3365.08 平方
米。该大厦为 19 层办公楼，位置距黑
龙江省政府约 200米，位于哈尔滨的政
治经济中心地带，商业氛围浓厚，交通
发达，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高度集中的中心城区。投资者应具备
的条件：1.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
付能力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2.同
意并配合转让方完成法律、法规规定
的行政审批等手续。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该资产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
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

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黑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乔枫 张一昆 刘天昊
联系电话：0451-82665176

0451-82665293 0451-82665101
电子邮件：qiaofeng@cinda.com.cn

zhangyikun@cinda.com.cn
liutianh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宣
街16-1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451-826650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子邮件：wangqia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2020年8月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为确保 G1 京哈高速公路 K1172+
220安强村天桥、K1180+685庆发村分离
桥、K1153+626胜兴村分离桥钢箱梁安
装施工顺利完成及期间交通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39
条规定，决定对京哈高速公路哈尔滨至
长春方向半幅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京哈高速公路哈
尔滨至长春方向半幅路段。

二、交通管制时间:2020年8月5日5
时至19时。

三、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期间，采取

全封闭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
四、绕行路线:(一)瓦盆窑收费站入

口临时封闭，拟从瓦盆窑收费站进入京
哈高速去往双城、长春方向的社会车辆，
请绕行国道 (G102)或哈五公路前往。
(二)从哈绥高速、松北、群力、机场高速
方向拟经哈尔滨绕城高速进入京哈高速
去往双城、长春方向的社会车辆请提前
从群力收费站驶出，绕行国道(G102) 或
哈五公路前往。(三)从哈同高速、哈牡
高速方向拟经哈尔滨绕城高速进入京哈
高速去往双城、长春方向的社会车辆请
提前从哈尔滨或朝阳收费站驶出，绕行

国道(G102) 或哈五公路前往。请广大
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本通告的绕行路线遵
规行驶。施工期间给社会车辆通行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黑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
局哈双大队

黑龙江省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京哈高速公路拉林河（吉黑省界）至
哈尔滨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办

2020年8月3日

关于京哈高速公路哈尔滨至长春方向半幅路段
因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确保京哈高速公路k1205+634哈
双公路分离桥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39条规定，现决定对G1京哈高速
公路瓦盆窑收费站实行临时交通管
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20 年 8 月 5 日 5 时至 8 月 8 日 19

时。
二、交通管制措施：
对瓦盆窑收费站实行临时封闭。

三、绕行路线:
拟通过瓦盆窑收费站进入京哈高

速去往双城、长春方向的社会车辆，8
月 5 日 5 时至 19 时期间，请绕行 G102
国道或哈五公路前往（京哈高速公路
黑龙江段因三处点位桥梁安装钢箱
梁，在此期间全线临时封闭）；8月 5日
19时至 8月 8日 19时期间，可经由哈尔
滨绕城高速东环、西环进入京哈高速
正常前往。

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本通告

的绕行路线遵规行驶。施工期间给社
会车辆通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黑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
理局哈双大队

黑龙江省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京哈高速公路拉林河（吉黑省界）
至哈尔滨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办

2020年8月3日

关于对G1京哈高速公路瓦盆窑收费站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推荐评选工作
有关要求，现将我省“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推荐对象予以公示，以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社
会监督。公示时间为 2020年 8月 3日至 7日。
详细事迹材料可在东北网进行查询。

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共
35名，含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名）

1.于凯江，男，汉族，1963年 4月出生，1986
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主任
医师、教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2.赵长久，男，汉族，1963年 1月出生，1985
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主任
医师、教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党委书记。

3.赵鸣雁（同时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
荐对象），女，汉族，1970年 9月出生，1995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主任医
师、教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

4.王磊，女，汉族，中共党员，1979年 12月
出生，2000年 1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主管
护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护士长。

5.王洪亮（同时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
荐对象），男，汉族，1976年 7月出生，2000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主任医
师、教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一病房主任。

6.孟庆威，男，汉族，1975年 5月出生，2006
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主任
医师、教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7.毕宏远，男，汉族，1976年 8月出生，1997
年 9月参加工作，中共预备党员，硕士研究生，
副主任医师，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重症医学科医生。

8.张东海，男，汉族，1966 年 11 月出生，
1990年 7月参加工作，民盟盟员，大学学历，现
任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病
房主任、主任医师。

9.刘旭之，男，汉族，1976年 6月出生，2000
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齐
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10.孙磊，男，汉族，1983年 3月出生，2009

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哈
尔滨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11.于铁夫，男，汉族，1978 年 8 月出生，
2008 年 9 月参加工作，民进会员，大学学历，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普外科医生，主治医
师。因长期高强度紧张工作，2020 年 6 月在
完成抗击绥芬河境外输入疫情任务隔离期间
牺牲。

12.王冬梅，女，汉族，1969 年 12 月出生，
1989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
护师，牡丹江市护理学会会长。

13.杨翠红，女，汉族，1966 年 7 月出生，
1990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14.林玉华，女，汉族，1978 年 3 月出生，
2002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鸡西市人民医院血液病肿瘤内科主任、发热
门诊主任。

15.肖柏春，男，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
1990年 1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伊春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16.陈海波，男，汉族，1970 年 4 月出生，
1993年 10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七台河市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主任医
师。

17.李晓波，男，1971年 5月出生，1995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主任医师，
现任绥化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18.公维云，女，汉族，1977 年 9 月出生，
1996年 11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院办主任、副主任
护师。

19.孙殿军，男，汉族，1962 年 4 月出生，
1985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
研究员，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党委常
委，地病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20.许军，女，汉族，1972年 6月出生，1996
年 1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
所所长。

21.王春天（同时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推荐对象），男，汉族，1998年 1月出生，2014年
12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齐齐哈
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出所原四级警

长，2020年 2月 11日在抗疫防控工作时牺牲。
22.杜长龙，男，1983年 4月出生，2008年 9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现任黑龙江省公安厅
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哈大大队勤务一中队民
警，一级警长。

23.郑峰，男，汉族，1980年 2月生，2002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省公
安厅机场公安局机场派出所所长，四级高级警
长。

24.张玉珠，女，1986年 3月出生，2012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荣市街
派出所四级警长。

25.吴春雷，男，1977 年 2 月出生，1996 年
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大庆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宣传大队大队长、高速大队
负责人。

26.张志，男，汉族，1989年 9月出生，2014
年 11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
鹤岗市看守所副所长。

27.薛玉娟，女，汉族，1975 年 8 月出生，
1997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

28.刘颖，女，汉族，1986年 2月出生，2009
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哈
尔滨市香坊区建筑街道绿海社区书记兼主任。

29.谢凤杰，男，汉族，1971 年 6 月出生，
1994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教授。

30.栾姝影，女，1985年 7月出生，2015年 6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佳木斯
市前进区乐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第一党支
部书记。

31.张金凤，女，汉族，1974 年 9 月出生，
2011 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
双鸭山市尖山区朝阳社区书记兼主任。

32.何晓艺，女，汉族，1978 年 5 月出生，
2002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通联部
副主任。

33.韩峙，男，汉族，1963年 9月出生，1983
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现任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34.尚玉山（同时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推荐对象），男，汉族，1946年 4月出生，1963年
3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初中学历，北安铁路
电务段退休，现任北安市铁南党员爱心志愿服

务总队队长。
35.冷友斌，男，汉族，1969 年 2 月出生，

1985年 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高级乳品工
程师，硕士研究生，现任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共
10个，含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4个）

1.黑龙江省援鄂医疗队（同时黑龙江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援鄂指挥部前方指挥部临时
党委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

2.哈尔滨医科大学
3.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时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作为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

4.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
5.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哈尔滨市传染病院（同时哈尔滨市传染

病院党委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
7.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8.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9.大庆市龙凤区三永街道澳龙社区（同时

大庆市龙凤区三永街道澳龙社区党支部作为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

10.绥化市公安局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的拟推荐对象有不同

意见，可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
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
准）。对匿名信和匿名电话等匿名线索不予受
理。

1.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
进集体相关意见受理单位：黑龙江省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电话（传真）：0451—87937910
电子邮箱：hljrstbzjlc@163.com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68号
邮政编码：150036
2.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相关意见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
部

电话（传真）：0451—53607267
电子邮箱：zzbzz1c@163.com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94号
邮政编码：150001
黑龙江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

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8月3日

黑龙江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推荐对象公示

本报讯（记者王白石 赵宇清）今年上半年，鹤岗法
院精心部署、周密安排，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司法办案

“两推进”“两不误”，审判执行指标持续高位运行。截
至 6月 30日，全市法院综合结案率 78.03%，高于全省
平均值20.42个百分点，位居全省法院系统榜首。

截至 6月 30日，全市法院受案 7701件，结案 6009
件，综合结案率 78.03%，同比提升 10.15个百分点。其
中，审判类受案 4279件，结案 3269件，结案率 76.40%，
同比提升1.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值17.91个百分
点；执行案件受案 3422 件，结案 2740 件，执结率
80.07%，同比提升 25.13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值
23.76个百分点；两级法院审判执行质效大幅跃升，实
现了防疫、审判“两不误”“双胜利”的目标。

为应对疫情现实问题，鹤岗法院充分应用“互联
网+司法”模式实行办案全覆盖。稳妥推进线上办
案，两级法院构建互联网法庭，开展培训和演练，以
线上开庭为主，实现一线法官、法官助理、司法辅助
人员的全程熟用、通用。对线上线下审判运行机制
深度磨合优势互补，1—6月份，全市法院受理在线申
请立案 1606件，网上开庭 213件，电子送达各类文书
896件，网上审执结案 465件，从根本上保障了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

鹤岗全市法院上半年
综合结案率全省居首

本报讯（丁宁 记者姚建平）连日来，齐齐哈尔市大
力开展对冷冻海产品的安全排查，重点是对大连凯洋世
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网络、门店）流
入齐齐哈尔的货品，进行全面追溯排查和核酸检测，及
时采取下架、封存、销毁等处置措施。

齐齐哈尔市市场监管局就此次排查工作成立 16
个工作组，深入到各个县（市）区。排查出的大连海产
品，尤其是涉及大连凯洋公司的产品立即报告指挥部
门，同时配合疾控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对食
品样品和外包装环境进行抽样核酸检测。

7月 27日，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共排查相关
单位 550家，其中批发市场 3个、农贸市场 24个、冷库
28个、大中型商超 37个、海鲜专营店 45个、餐饮服务
单位287个及其他经营单位126家。目前，库存已全部
下架封存，并通报属地指挥部进行核酸检测。全市共
排查出大连进货海产品（除大连凯洋公司外）6.8吨，全
部下架封存。

目前，齐齐哈尔市范围内排查出涉大连凯洋公司海
产品经营店2家，共排查出108.4公斤产品（品种为海鲜
礼包、马哈鱼、鱿鱼三宝），已经全部下架单独封存。

齐齐哈尔16个工作组
排 查 冷 冻 海 产 品


